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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8/337144.html） 

 

附錄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工作的通知 

药监综妆〔2019〕3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严厉打击利用网络生产销售违法化妆品行为，整顿和规范化妆品市场秩序，逐步建立

化妆品网络销售监管制度，国家药监局决定自 2019 年 5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化妆

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工作，排查处置化妆品网络销售市场安全风险，督促化

妆品网络销售者和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落实化妆品经营者主体责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针对利用网络（含互联网站、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等）生产销售非法添加禁用物质化妆品、假冒化妆品等突出问题，坚持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与构建监管长效机制并重的原则，推进化妆品安全社会共治，进一步净化线上线下化

妆品市场环境，维护公众化妆品消费安全。 

二、工作目标 

突出问题导向，排查清理化妆品网络销售者、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违法产品，以

及网上展示的违法产品信息、生产企业和产品虚假资质信息；落实主体责任，督促化妆品网络

销售者建立并执行化妆品进货查验记录等制度，督促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建立并执行平

台内化妆品经营者实名登记、发现违法制止和报告、停止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制度；建立

长效机制，研究并逐步制定化妆品网络销售监管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公众正确树立安全

用妆意识，构建化妆品安全社会共治良好格局。 

三、工作重点 

（一）排查清理违法产品。 

集中排查清理化妆品网络销售者、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非法添加禁用物质化妆品、

假冒化妆品、无证生产的化妆品、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未经备案的非特殊用途

化妆品、经国家药监局或者省级药监局公告或者通告不符合国家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化妆品、国

家药监局或者省级药监局通知暂停或者停止销售的化妆品、违法宣称药妆、EGF（表皮生长因

子）、干细胞等的化妆品等。 

（二）排查清理违法产品信息。 

集中排查清理化妆品网络销售者、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上展示的化妆品违法宣称功效信

息，包括：药妆、EGF（表皮生长因子）、干细胞、细胞提取液、胎盘提取液等。严格区别消毒

产品、保健食品等非化妆品产品的网络销售分区，排查清理以非化妆品产品冒充化妆品销售的

信息。对在网络销售过程中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以引人误解或者混淆的企业名称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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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等代替产品名称进行宣传的化妆品信息，予以集中清理。 

（三）排查清理企业及产品虚假资质信息。 

集中排查化妆品网络销售者、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上展示的化妆品生产企业信息和产品

资质信息。及时核对国家药监局对应的数据查询页面，对已吊销、冒用其他企业生产许可证、

超过有效期未办理延续的企业资质信息，以及已撤销、冒用其他产品注册或者备案信息、超过

有效期未办理延续的产品资质信息，予以集中清理。 

四、工作措施 

（一）组织开展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查工作。 

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要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按照风险

排查工作重点和要求全面开展自查，督促其建立并执行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实名登记、发现违

法制止和报告、停止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制度。加强对平台经营者化妆品监管法规知识的

培训，引导其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二）组织开展化妆品网络销售者自查工作。 

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要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负责化妆品监督管理的部门组

织化妆品网络销售者按照风险排查工作重点和要求全面开展自查，督促其建立并执行化妆品进

货查验记录等制度。加强对化妆品网络销售者监管法规知识的培训，引导其守法规范经营。 

（三）积极引导行业加强自律、守法经营。 

国家药监局指导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的引导作用，倡议作为化妆品网络销售主要渠道

的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积极参与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工作，主

动承诺自觉抵制利用网络生产销售违法化妆品行为，促进化妆品网络销售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四）宣传教育公众树立安全用妆意识。 

结合“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活动，推动主要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于 2019 年 5

月同步上线化妆品消费提示语“国家药监局提示您：请正确认识化妆品功效，化妆品不能替代

药品，不能治疗皮肤病等疾病”，提醒广大消费者防范化妆品消费风险。以协调主流媒体宣传

报道等多种形式，宣传安全用妆、理性用妆知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高化妆品安全投诉举

报处理效率。 

五、工作要求 

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工

作，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对风险排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的监督检查，有针对性地开展化妆品网

络抽检，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对未按照要求开展风险排查处置工作的化妆品网络销

售者和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将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力度，必要时约

谈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各省（区、市）药品监管部门要对风险排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梳理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工作建议，填写风险排查处置工作表（见附件），并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将

风险排查处置工作总结报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工作中如有重大事项，应当及时报告。 

 

附件：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工作表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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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风险排查处置工作表 
 

填表单位（盖章）： 

序号 
化妆品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名称 
清理产品数量 清理违法产品信息数量 

清理企业及产品虚假

资质信息数量 

已建立化妆品管理相

关制度名称 

是否发布化妆

品消费提示语 
备注 

        

        

        

        

        

        

        

        

        

        

 


